
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1 8 1 號  
考慮日期： 2 0 1 6 年 1 0 月 7 日  

 
考慮有關 《慈雲山、鑽石山 及新蒲崗  

分區計劃 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1 / 2 8 》的申述  
 

申述事項  申述人  提意見人  

 

就圖則《註釋》作出的修訂項目  
於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

地帶中附表 I I 的第一欄用途，加入

「藝術工作室 (直接提供服務或貨品

者除外 )」，以及相應把第二欄用途

的「康體文娛場所」改為「康體文

娛場所 (未另有列明者 )」  

總數： 1  

支持  
R 1：黃國威  
 

無  

 

1 .  引言  

1 . 1 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， 當 局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

「條例」 ) 第 5 條展示《慈雲山、鑽石山及新蒲崗分區計劃大

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1 / 2 8 》 ( 下 稱 「 圖 則 」 )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( 附
件 I a ) 。 修 訂 項 目 附 表 列 出 圖 則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( 見 附 件 I b ) 。
主 要 修 訂 包 括 ： 把 雙 鳳 街 的 一 塊 用 地 由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， 並 修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( 項 目 A ) ， 以 便 為 香 港 海 關 興 建 部 門 宿 舍 ； 以 及 把 「 藝 術

工 作 室 ( 直 接 提 供 服 務 或 貨 品 者 除 外 ) 」 的 用 途 納 入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《 註 釋 》 內 適 用 於 工 業 樓 宇 或 工

業－辦公室樓宇的附表 I I ，作為第一 欄用途。  

1 . 2 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申 述 ， 表 示 支 持 修

訂 。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三 日 ， 當 局 公 布 有 關 申 述 ， 為 期 三 個 星

期，讓公眾提出意見，但並無接獲意見書。  

1 . 3  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
決定考慮有關申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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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4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城 規 會 提 供 資 料 ， 以 助 考 慮 就 修 訂 項 目 提 出 的

申 述 。 本 文 件 第 5 段 載 述 有 關 申 述 的 整 體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及 評

估。  

1 . 5  城規會已根據條例第 6 B ( 3 ) 條，邀請 申述人出席會議。  

2 .  背景  

2 . 1  為了支持藝術發展，政府相 關 各 局 及 部 門 曾 探 討 准 許 工 業 樓

宇 或 工 業 － 辦 公 室 樓 宇 內 設 置 「 藝 術 工 作 室 」 的 可 行 性 。 由

於 消 防 安 全 是 首 要 考 慮 因 素 ， 因 此 認 為 倘 「 藝 術 工 作 室 」 不

涉 及 直 接 提 供 服 務 或 貨 品 ， 則 設 於 工 業 樓 宇 或 工 業 － 辦 公 室

樓 宇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， 例 如 不 涉 及 興 趣 班 、 研 討 會 、 銷 售 貨

品 、 公 開 藝 術 展 覽 及 藝 術 表 演 場 地 用 途 的 「 藝 術 工 作 室 」 ，

應 予 准 許 。 持 份 者 普 遍 支 持 這 項 建 議 ， 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亦 對

建 議 不 表 反 對 。 為 推 行 上 述 建 議 ， 「 藝 術 工 作 室 ( 直 接 提 供 服

務 或 貨 品 者 除 外 ) 」 的 用 途 ， 獲 納 入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商貿 」地帶 附 表 I I 的 第 一欄用 途。由於 「藝 術工 作室」歸

屬 「 康 體 文 娛 場 所 」 用 途 ， 因 此 在 同 一 附 表 第 二 欄 用 途 的

「 康 體 文 娛 場 所 」 ， 須 相 應 改 為 「 康 體 文 娛 場 所 ( 未 另 有 列 明

者 ) 」。  

修訂分區計劃大綱圖  

2 . 2 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

「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) 考 慮 並 同 意 圖 則 的 修 訂 項 目 。 相 關 的 小 組 委

員會文件第 3 / 1 6 號及當日的會議記錄，已存放於城規會秘書

處 ， 以 供 委 員 查 閱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及 會 議 記 錄 亦 已 上 載 城

規會網頁。  

公眾諮詢  

2 . 3 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， 當 局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主 要 擬 議

修 訂 諮 詢 黃 大 仙 區 議 會 ； 黃 大 仙 區 議 會 並 無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。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1 / 2 7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四

日 公 布 後 ， 當 局 把 修 訂 圖 則 的 資 料 摘 要 送 交 黃 大 仙 區 議 會 ，

亦無收到該區議會就有關修訂提出的進一步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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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申述  

3 . 1  申述事項  

 有 關 申 述 由 一 名 市 民 提 交 。 該 份 申 述 與 圖 則 內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《註釋》的修訂有關 ( 附 件 I I I ) 。  

3 . 2  主要的申述理由  

3 . 2 . 1  申 述 ( R 1 ) 支 持 就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

的 《 註 釋 》 作 出 修 訂 ， 理 由 是 可 讓 藝 術 表 演 者 在 工 業

用 地 設 置 藝 術 表 演 排 練 場 地 及 所 需 的 相 關 設 施 ， 而 有

關修訂符合政府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。  

申述人的建議  

3 . 2 . 2  根 據 城 規 會 就 法 定 圖 則 採 用 「 詞 彙 釋 義 」 的 定 義 ，

「 藝 術 工 作 室 」 不 包 括 用 於 教 授 藝 術 科 目 的 處 所 ， 而

該類 用途 視作 學校 用途 。 R 1 建議 放 寬此 定義 ，容 許在

「 藝 術 工 作 室 」 處 所 內 開 辦 並 非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所 訂 以

「學校」模式營辦的藝術興趣班。  

4 .  就申述提 出的意見  

 當局在為期三個星期的展示期內，並無就申述收到任何意見。  

5 .  規劃考慮 因素及評估  

5 . 1  申述地點及其附近地區 ( 圖 H - 1 )  

 該 份 申 述 是 關 於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《 註

釋 》 的 修 訂 項 目 。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， 所 有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均 坐 落 新 蒲 崗 商 貿 區 內 ( 見 圖 H - 1 ) ，
現 時 由 屬 私 人 業 權 的 商 業 ／ 工 業 樓 宇 所 佔 用 。 在 新 蒲 崗 商 貿

區 北 面 及 南 面 ， 分 別 是 鑽 石 山 綜 合 發 展 區 及 啟 德 區 ； 東 面 及

西 面 主 要 是 現 有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， 當 中 亦 有 一 些 休 憩 用 地 和 政

府、機構及社區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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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2  規劃意向  

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作

一 般 商 貿 用 途 。 在 此 地 帶 內 ， 資 訊 科 技 及 電 訊 業 、 非 污 染 工

業 用 途 、 辦 公 室 用 途 和 其 他 商 業 用 途 ， 均 屬 新 「 商 貿 」 樓 宇

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在 現 有 工 業 樓 宇 或 工 業 － 辦 公 室 樓 宇 內 ，

具 有 較 低 火 警 危 險 而 不 直 接 向 公 眾 提 供 顧 客 服 務 或 供 應 貨 品

的辦公室用途，列為經常准許的用途。  

5 . 3  就申述理由及申述人的建議所作的回應  

5 . 3 . 1  備悉 R 1 表示支持的意見。然而，須予指出，正如上文

第 2 段 所 述 ， 藝 術 表 演 的 排 練 場 地 被 視 為 涉 及 提 供 服

務 ， 並 不 符 合 「 藝 術 工 作 室 ( 直 接 提 供 服 務 或 貨 品 者 除

外 ) 」的定義。  

申述人的建議  

5 . 3 . 2  當 局 把 「 藝 術 工 作 室 ( 直 接 提 供 服 務 或 貨 品 者 除 外 ) 」
的 用 途 ， 收 納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地 帶

附表 I I 的第 一欄 用途，旨 在支持藝 術發展， 以及為工

業 樓 宇 及 工 業 － 辦 公 室 樓 宇 的 使 用 提 供 更 大 的 彈 性 。

然 而 ， 鑑 於 消 防 安 全 方 面 的 關 注 ， 涉 及 直 接 提 供 服 務

或 貨 品 的 用 途 或 活 動 ， 例 如 興 趣 班 及 藝 術 表 演 的 排 練

場 地 ， 並 未 納 入 第 一 欄 用 途 ， 而 應 保 留 作 第 二 欄 用

途，須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。  

5 . 3 . 3  至於 R 1 建議修訂「詞彙釋義」以容許在藝術工作室處

所 內 舉 辦 藝 術 班 ， 消 防 處 處 長 從 消 防 安 全 的 角 度 表 示

不 支 持 該 建 議 ， 因 為 有 關 建 議 與 所 訂 要 求 有 抵 觸 。

「 藝 術 工 作 室 」 用 途 應 純 粹 用 作 承 辦 者 及 其 僱 員 的 工

作 場 地 ， 不 應 吸 引 訪 客 到 訪 有 關 處 所 ； 況 且 ， 其 他 活

動 如 推 廣 公 眾 認 識 藝 術 、 加 強 他 們 對 藝 術 的 興 趣 、 經

驗分享會等，均應避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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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諮詢  

 規劃署曾就該份申述諮詢消防處處長及教育局局長。現已把消防處

處 長 提 出 的 意 見 適 當 地 納 入 上 文 各 段 ， 而 教 育 局 局 長 沒 有 提 出 意

見。  

7 .  規劃署的 意見  

 規劃署備悉 R 1 表 示支持的意見。根據上文第 5 段所載的評估，以

及基於下述理由，規劃署不支持 R 1 的建議，並認為不應修訂分區

計劃大綱圖以順應申述。  

  修 訂 法 定 圖 則 所 採 用 的 「 詞 彙 釋 義 」 以 容 許 在 藝 術 工 作 室 內

舉辦藝術班的建議，從消防安全的角度而言，不可接受。  

8 .  請求作出 決定  

 請城規會考慮有關申述，並決定會否建議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修

訂以順應申述／申述的部分內容。  

附件  

附件 I a  《慈雲山、鑽石山及新蒲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1 / 2 8 》

(縮圖 )  

附件 I b  《 慈 雲 山 、 鑽 石 山 及 新 蒲 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 / K 1 1 / 2 7》的修訂項目附表  

附件 I I  申述人提交的申述 ( R 1 )  

圖 H - 1  在 《 慈 雲 山 、 鑽 石 山 及 新 蒲 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1 1 / 2 8》上的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  

 
規劃署  
二零一六 年十月  
 












